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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提高低噪声轴流通风机的质量水平，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一般用途低噪声轴流通风机的技术性能指标、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一般用途低噪声轴流通风机》（HCRJ020-1998）废止。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噪声与振动控制委员会）、浙江上虞风机厂、

沈阳鼓风机研究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物理所、广州兴华环保设备联合有限公司、北京市

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7 年 12 月 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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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途低噪声轴流通风机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般用途低噪声轴流通风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通风换气、空调和生产场所使用的单级轴流通风机，其输送介质为空气或

其它不含腐蚀性物质的气体混合物；通风机最大流量不超过 75000m3/h 或最高全压不超过

490Pa；不适用于防爆、防腐、高温、矿井及其它有特殊用途的轴流通风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1236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 

    GB/T 2888-1991   风机和罗茨风机噪声测量方法 

JB/T 10562       一般用途轴流通风机技术条件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技术要求 

3.1  基本要求 

3.1.1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

造。 

3.1.2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的设计、制造应符合 JB/T 10562 的规定。 

3.1.3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的空气动力性能应符合 JB/T 10562 的规定。 

3.1.4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在下列介质中应保证其正常运行： 

a)  介质进口温度：电动机直联型（A 式）不超过 45℃；皮带传动型（B 式、C 式）不

超过 60℃； 

b) 介质中含尘量和固体杂质的含量不大于 100mg/m3。 

3.2  环境保护要求 

3.2.1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在机壳外不设置隔声结构和进、出口不装消声装置条件下，必须同

时满足以下两项噪声指标的要求： 

    a)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在风机样本规定的使用工况范围内测出的噪声级不大于 80dB(A)； 

    b)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在最佳效率工况点的比 A 声级不大于 26dB。 

3.2.2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应绘制空气动力性能曲线、A 声级噪声曲线并计算出最佳效率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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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比 A 声级。 

4  试验方法及计算 

4.1  按 GB/T 1236 的规定进行空气动力性能试验。 

4.2  噪声测量 

4.2.1  噪声测量的测点位置应采用 GB/T 1236 中的相关规定的进气试验装置，并在符合

GB/T 2888-1991 中 9.2.12 的规定条件下，按 GB/T 2888 的相关规定进行测量。 

4.2.2  噪声测量应与通风机空气动力性能试验同时进行，以获取各工况点的 A 计权噪声级

和最佳效率工况点的计算比 A 声级。 

4.3  比 A 声级按下式进行计算： 

L SA=LA-10lg(QP2)+19.8 

式中：LSA 为通风机出气口的比 A 声级，dB； 

      LA 为通风机出气口的 A 计权噪声级，dB(A)； 

      Q 为通风机测试工况点流量，m3/min； 

      P 为通风机测试工况点全压，Pa。 

5  检验规则 

低噪声轴流通风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1  出厂检验 

5.1.1  每批产品在出厂前必须进行出厂检验。 

5.1.2  出厂检验项目和要求应符合 JB/T 10562 的相关规定。 

5.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定型鉴定； 

    b) 当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检验一次；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5.2.1  抽样方法 

批量生产的低噪声轴流通风机，允许同品种、同规格、同转速的通风机进行抽样测试，

抽样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每次抽样数不少于 3 台。 

5.2.2  检验项目 

a) 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 

    b) 空气动力性能及曲线； 

    c) A 计权噪声级曲线、比 A 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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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3 章的规定。当有任一台、任一项目不合格时，应加倍抽样复

检，如仍有项目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6  包装 

通风机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